
平顶山市正峰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未在油罐区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案

行政相对人名称 平顶山市正峰石化销售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10404MA403TW46M

法定代表人 任河鹏

地址 河南省平顶山市石龙区赵岭村北

行政处罚种类 罚款

行政处罚决定书

文号

（平龙）应急罚〔2025〕执 005 号

行政执法人员

（执法证号）

王红甫（16040124032）

谷新凯（16040124017）

违法事实

2025 年 7 月 17 日，我局执法大队行政执法人员在对平顶

山市正峰石化销售有限公司进行监督检查时，通过现场检查及

查阅基础管理资料时，发现该公司未在油罐区设置明显的安全

警示标志。

主要证据材料

证据一：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证据二：

平顶山市正峰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兰红学的调查询问笔录。证据

三：当日影像资料照片。证明检查当日，平顶山市正峰石化销

售有限公司存在以上违法事实。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一项，生产经

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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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一）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

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

适用裁量标准

参照《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2024 年版）第三十七

条第一项，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

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涉及 3 处以下的责令限期改

正，处 2 万元以下的罚款，综合考虑该企业为危险化学品经营

企业，属于高危行业生产经营单位，按照相关裁量等次罚款幅

度中间值以上裁量，拟对该公司作出责令限期改正，处人民币

壹万壹仟元整（¥11000）罚款的行政处罚。

陈述申辩或听证

情况
无

法制审核情况 适用法律正确、裁量适当、事实清楚、程序合法

集体讨论情况 经行政处罚集体讨论，全部同意给予处罚

处罚内容
拟对该公司作出责令限期改正，处人民币壹万贰仟元整（¥110

00）罚款的行政处罚。

处罚决定日期 2025 年 7 月 28 日

行政处罚机关 石龙区应急管理局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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